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弱勢家庭兒童臨時托育服務補

助計畫 

一、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 

二、目的：補助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弱勢家庭，家長遇緊急、臨時

事件、參加職業訓練或求職致無法自行照顧家中兒童，將兒童送托

至居家式托育服務或合作之托嬰中心臨時照顧，以減輕家庭照顧負

擔。                                                                             

三、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四、承辦單位： 

（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由本局委託辦理之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且應轉介領有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之準公共居家托育人

員（以下簡稱托育人員）照顧為限。 

（二）托嬰中心：本市合法設立之私立準公共托嬰中心，並經本局

核可辦理臨托服務者。 

五、本計畫之補助對象為：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之零至未滿十二歲兒童

，且未領有準公共、本市平價托育或其他同性質之托育費用補助，

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本市列冊低收入戶。 

（二）本市列冊中低收入戶。 

（三）依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認定之特殊境遇家庭。 

（四）本市經濟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家庭之兒童。 

（五）本局社工服務中之脆弱家庭。 

（六）臺中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社工服務中之危機家庭。 

前項所指其他同性質之托育費用補助係指特殊境遇家庭兒童托育津

貼、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臨時暨短期照顧服務及住宿式照顧費用

補助。 

領有準公共、本市平價托育費用補助者，於托育補助之時段外或公

、私立或公設民營托嬰中心內發生法定傳染疾病經主管機關要求配

合停課期間，有臨時托育之需求，得申請臨時托育補助，不受第一

項規定限制。 



 

六、本計畫所稱之臨時托育係指父母、監護人或實際照顧兒童之人，因

非定期、無法事先預期、臨時事故或特殊事件，或因求職、參加職

業訓練，致臨時無法自行照顧而需托育兒童之情形。 

七、服務方式：提供臨時托育，以維持兒童基本飲食、衛生及安全為原

則，方式如下： 

（一）機構式臨托：家長送托至本市合法立案之私立準公共托嬰中

心，且該單位已依規定向本局提出申請成為列冊合作臨托機

構。另收托人數應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規定，

一名托育人員於同一時段兒童臨托不得超過五人，且不得超

過機構核定收托人數。 

（二）居家式臨托：由本市登記之準公共居家托育人員提供在宅或

到宅之托育服務，托育人員收托人數應符合居家式托育服務

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規定，且同一時段未滿二歲兒童臨托

不得超過二人。 

（三）定點臨托：經本市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媒合送托至本局開辦之

定點臨托據點提供托育服務，每時段最多收托四名兒童，每

一名托育人員至多照顧二名兒童。 

八、費用及補助標準： 

（一）每案每月最高補助四十小時，每年總時數最高補助二百四十

小時，除高風險（脆弱/危機）家庭外，每日最高補助八小時

。超出時數部分由申請人自行負擔。 

（二）補助標準及費用： 

1、機構式及居家式臨托：一般兒童每小時新臺幣一百二十元

，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每小時新臺幣一百八十元。 

2、服務未滿三十分鐘、以三十分鐘計，超過三十分鐘、未滿

一個小時者，以一個小時計算。 

（三）第五點第四、五款之補助對象，需經本局專案（會辦兒童托

育科）簽准同意補助，其補助時數將依個案情形及當時經費

執行狀況而定。但總時數每年最高補助二百四十小時。 

（四）托育人員托育三親等內之兒童，不得申請本計畫之補助。 



 

（五）常態性半日托育、日間托育、全日托育、夜間托育、延長托

育不適用本計畫之補助。 

九、申請程序： 

（一）由受托兒童之父母、單親一方（監護人）或實際照顧者向承

辦單位提出申請，以提供服務日之前一天提出為原則。 

（二）合作臨托托嬰中心應於收托前一日以電子郵件、傳真、電話

等方式報備本局；托育人員應於收托前一日以電子郵件、傳

真、電話、通訊軟體等方式報備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如遇特

殊狀況托育人員已先行提供臨時托育服務，應主動於臨托當

日服務開始三十分鐘內回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如未依規定

報備，則當月不得請領補助款。 

（三）承辦單位需向申請人說明本計畫服務內容、補助對象與額度

及相關服務規定等事宜。 

十、資格審核： 

（一）由承辦單位依本計畫規定進行資格及相關證明初審，申請人

所提供之資料無法辨認或不完整時，應請申請人補充。將初

審之案件送交本局進行複審。  

（二）補助資格證明文件 

1、申請人及兒童之戶籍資料（電子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簿

影本）。 

2、下列資格證明文件之一： 

（1）本市列冊低收入戶：請檢附本市當年度低收入戶核

定函影本。 

（2）本市列冊中低收入戶：請檢附本市當年度年中低收

入戶核定函影本。 

（3）特殊境遇家庭：請檢附本市當年度特殊境遇家庭核

定函影本。 

（4）經濟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家庭之兒童：請檢附

本市當年度經濟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核定函影

本。 



 

（5）高風險（脆弱/危機）家庭：由本局提供同意補助相

關文件。 

經審核未符合補助規定者，以書面通知申請人，申請人如有異議，

得於收到通知翌日起三十日內，填具所附異議申請書並檢附相關佐

證資料提出申復，以限時掛號寄出（以郵戳日為憑）或親送本局（

以本局收發章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十一、請款核銷：申請人檢附以下相關文件於次月五日前送達承辦單位

，由承辦單位初審，承辦單位應於每月十日前送本局請款（十二

月臨托案件應於次年度一月十日前送交本局審核，併入次年度撥

款）： 

（一）弱勢家庭兒童臨時托育服務補助申請表。 

（二）印領清冊暨臨托紀錄及相關證明。 

（三）收據及申請人或兒童之有效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四）托育契約書。 

（五）托育日誌（由托育人員填寫並送請承辦單位留存，另影印

一份供家長存參）。 

（六）補助資格證明文件。 

（七）因求職、參加職業訓練者，需檢附職業訓練證明或求職證

明（謀職面談應試證明書）、技能檢定考試到考證明、國

家考試到考證明等並蓋有單位戳章。 

送托兒童為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兒童，應檢附發展遲緩證明書或

身心障礙證明影本。 

十二、本計畫補助款由申請人或兒童領取。 

十三、本計畫補助款於本局收案隔月三十日撥入指定帳戶，十一月、十

二月款項併入次年度撥款。 

十四、本局將不定期派員實地查核，如查獲辦理本計畫之托育人員、合

作臨托托嬰中心或申請人重複或以虛偽不實資料、詐欺或其他不

正當方法申領補助款，或托育人員、合作臨托托嬰中心違反收托

規定等重大違規事項，除立即停止補助並追繳溢領款外，如為申

請人則取消當年度申領補助資格。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司法機



 

關辦理。 

十五、本計畫所需相關書表格式由本局另訂之。 

十六、經費來源：由本局循年度預算程序辦理，並以當年度編列經費用

罄為限。 
 


